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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环发〔2024〕19号

关于印发《重庆市沙坪坝区“绿盾2024”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木关镇、凤凰镇、回龙坝镇、中梁镇、覃家岗街道、双碑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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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绿盾2024”自然保护地
强化监督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重庆市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

（渝环〔2021〕78号）要求，为推进实施沙坪坝区“绿盾

2024”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

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

求，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和美丽

重庆建设全面落实在沙坪坝大地上这条主线，坚决扛起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使命任务，精准、科学、依法加强

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妥善处理好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与经济

社会发展及人民生产生活的关系，为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贡献沙坪坝力量。

二、工作目标

（一）完成上级交办的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问题

线索实地核查，严肃查处新增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方

案，扎实推进问题整改。

（二）巩固2017年以来“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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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成果，保障自然保护地生态安全。

三、工作形式

区生态环境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

委、区文化旅游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局依据各自职

责对自然保护地内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认定、依法查处和整

改。属地镇街和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负责问题实地核查，

制定整改方案，开展问题整改并提出验收申请。

四、工作范围和重点

（一）工作范围

全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具体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沙区段）、歌乐山国家森林公园、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太寺垭森林公园。

（二）重点对象

1.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的自然保护

地。

2.历次被约谈、通报以及信访举报和媒体曝光存在突出问

题的自然保护地。

3.存在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遥感监测、自查发现存在问题的自然保护地。

（三）重点问题

1.自然保护地内违法违规采矿采砂（石）、工矿企业以及

核心区缓冲区内旅游开发等三类重点问题。

2.风景名胜区内违法违规开矿、采石以及核心景区内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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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宾馆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3.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法排放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

非法建设排污口的行为。

五、工作措施

（一）巩固历年成果

实行“牵头单位负责制”。对已完成整改的2017年以来

“绿盾”行动各类问题，由整改任务牵头单位（详见附件2）会

同相关责任单位开展“回头看”，进一步加强监管、巩固成

效，防止问题反弹。

（二）开展核查整改

按照“属地负责、部门指导”的原则，由属地镇街牵头对

上级交办的辖区各类遥感监测点位线索开展实地核查，同时

“举一反三”开展自查。在核查、自查过程中，区级相关部门

要依据职责（详见附件1）积极指导属地镇街仔细甄别，精准研

判违法违规行为，对新查实的需整改问题，由属地镇街牵头，

会同区级相关单位按照自然保护地管控要求，制定“一案一

策”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主体、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切实推

进问题整改。

（三）开展问题销号

“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发现问题已完成整改满

足销号条件的，由整改单位向沙坪坝区“绿盾2024”自然保护

地强化监督工作组（简称工作组）申请验收销号。其中，涉及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整改问题，由区生态环境局向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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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出销号申请，市级部门组织现场核实销号；涉及其他自然

保护地的问题整改，由工作组现场核查销号。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领导。成立重庆市沙坪坝区“绿盾2024”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组（简称工作组），成员单位包括区

生态环境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文

化旅游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局和有关镇街，具体负

责“绿盾2024”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的协调、调度、

推进工作。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单位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对疑似

违法违规行为要精准认定，依法查处，科学制定整改方案。严

禁“一刀切”行为和简单的“以调代改”，坚决禁止以自然保

护地优化整合之名为违法违规开发破坏行为让路，确保问题切

实整改。同时，针对“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发现的

问题（包括整改中和整改完成的问题），符合《重庆市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应当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具体情形的，要按照规定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做到应赔尽赔。属地镇街、区林业局、歌乐山旅游景区事

务中心要建立自然保护地问题台账，及时向工作组报送工作进

展情况；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地巡查检查，及时发现涉及自然保

护地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报告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三）强化社会监督。工作组在区政府门户网上公布举报

电话，公开征集问题线索，鼓励公众积极举报涉及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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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宣传报道，定期公开自然保护地强化

监督工作进展情况和重大问题整改信息，对典型案例进行宣传

报道，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形成社会监督压力，营造公众积极

参与和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

举报电话：023-65314510

工作联系人及电话

区生态环境局：规防科杨洋，65337887

区经济信息委：能源管理科曾望舒，13594347381

区交通局：交通规划建设科张涵，65168576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支队二大队李巧莉，89857288

区文化旅游委：行管科张雪，13996627174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执法支队唐啸，13983031050

区林业局：林业科张震，65368732

附件：1.重庆市沙坪坝区“绿盾2024”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工作责任分工

2.重庆市沙坪坝区2017年以来自然保护地问题点位

整改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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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沙坪坝区“绿盾2024”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责任分工
单位名称 工作职责

区生态环境局

牵头组织开展“绿盾2024”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制定实施方案、汇总工作台账、上报工作总结，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违法违规问题甄

别工作，并依据自身职责开展问题的查处、整改。对符合《重庆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应当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具体情形的，按照规定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区经济信息委

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工矿用地”“能源设施”问题线索点位的实地核查；会同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

景区事务中心对“工矿用地”“能源设施”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配合区级相关单位开展其它类型点位违法违规问题甄

别；依据自身职责开展问题的查处、整改。

区交通局

配合区生态环境局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道路”“交通设施”问题线索点位的实地核查；配合区规划、生

态环境部门、会同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道路”“交通设施”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配合区级相关单

位开展其它类型点位违法违规问题甄别；依据自身职责开展问题的查处、整改。

区农业农村委

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养殖场”、农房建设问题线索点位实地核查；会同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

事务中心，对“养殖场”、农房建设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配合区级相关单位开展其它类型点位违法违规问题甄别；依据

自身职责开展问题的查处、整改。

区文化旅游委

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旅游设施”问题线索点位实地核查；会同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

“旅游设施”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配合区级相关单位开展其它类型点位违法违规问题甄别；依据自身职责开展问题的查

处、整改。

区规划自然资源

局

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采矿采砂（石）”问题线索点位实地核查；会同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

中心对“采矿采砂（石）”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指导相关镇街对“其它人工设施”问题线索点位开展核查；配合区级相

关单位开展其它类型点位违法违规问题甄别；依据自身职责开展问题的查处、整改。

区林业局

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心对“其它人工设施”问题线索点位实地核查；会同属地镇街及区歌乐山旅游景区事务中

心对“其它人工设施”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配合区级相关单位开展其它类型点位违法违规问题甄别；依据自身职责开展

问题的查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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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工作职责

相关镇街
按照属地原则，负责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各类型遥感监测问题线索点位的实地核查（不包含歌乐山市级风景名胜区650亩核心景区）；

牵头对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对需整改的问题，制定“一问一策”整改方案，开展整改并提出验收申请。

歌乐山旅游景区

事务中心

负责对歌乐山市级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650亩）范围内问题线索点位的实地核查；牵头对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甄别；对需整改的

问题，制定“一问一策”整改方案，开展整改并提出验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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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沙坪坝区 2017 年以来自然保护地问题点位整改情况汇总表
序

号
编号 保护地名称 问题类型 名称 问题来源 整改措施 整改牵头单位

整改

进展

是否符合

整治时间

节点要求

销号

情况
备注

1 CQ-1-1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居民点

陈登科农房原址改

建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罚款，超面积没收

移交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国土分局”，机构改

革后调整后为：区农

业农村委
2 CQ-1-2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居民点

程良猛、程良伟农

房原址改建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罚款，超面积没收

移交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3 CQ-1-3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养殖场

重庆沙区宾杨家畜

养殖专业合作社
“绿盾 2017”自查 罚款，拆除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4 CQ-1-4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其他人工

设施

重庆九滨马术俱乐

部有限公司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罚款、拆除，复绿 区林业局 已完成 是 是 中央领导批示

5 CQ-1-5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其他

重庆市烟花爆竹集

团渝庆有限公司沙

坪坝分公司

“绿盾 2017”自查 罚款，拆除 区林业局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农委”，机构改革后

调整后为：区林业局

6 CQ-1-6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工矿用地

青木关镇四楞碑舒

麻社预制品构件场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罚款、拆除，复绿 区生态环境局 已完成 是 是

7 CQ-1-7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其他人工

设施
华冠驾校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罚款，拆除 区林业局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农委”，机构改革后

调整后为：区林业局

8 CQ-1-8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其他人工

设施
篮球场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罚款，拆除，复绿 区林业局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农委”，机构改革后

调整后为：区林业局9 CQ-1-9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道路

漆 树 湾 - 新 房 子

（一期）森林防火

通道

“绿盾 2017”遥感

监测
复绿 区林业局 已完成 是 是

10 CQ-1-10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工矿用地 原林万厂房 “绿盾 2017”自查 罚款，拆除 区生态环境局 已完成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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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号 保护地名称 问题类型 名称 问题来源 整改措施 整改牵头单位

整改

进展

是否符合

整治时间

节点要求

销号

情况
备注

11 CQ-1-11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居民点

周祥科、周祥春

（李文秀）农房原

址改建

“绿盾 2017”自查
罚款，超面积没收

移交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国土分局”，机构改

革后调整后为：区农

业农村委12 CQ-1-12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居民点

周祥模农房原址改

建
“绿盾 2017”自查

罚款，超面积没收

移交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13 CQ-1-13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养殖场

重庆陆零捌农业专

业合作社
“绿盾 2017”自查 罚款，拆除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14 CQ-1-14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其他人工

设施
青木关镇休闲广场 “绿盾 2018”自查 拆除、复绿 区林业局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农委”，机构改革后

调整后为：区林业局

15 CQ-1-15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居民点

因原址滑坡，周泽

会新建农房
市级环保督察 拆除超面积建筑 区农业农村委 已完成 是 是

原牵头单位为“原区

国土分局”，机构改

革后调整后为：区农

业农村委

16 50-F-207-
GK-0006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立杰浴室

柜厂

《生态环境部关于

开展长江经济带省

级及以下有关自然

保护地人类活动遥

感监测的通知》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17 50-F-207-
GK-0010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胡登伦木

制品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18 50-F-207-
JM-0152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重庆汪浴宏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19 50-F-207-
JM-0285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重庆精利弹簧制品

有限公司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0 50-F-207-
JM-0352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辉华机械

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1 50-F-207-
JM-0474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重庆邦田化工有限

公司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2 50-F-207-
JM-0482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重庆品鑫门窗有限

公司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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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50-F-207-
JM-0488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征宇教学

设备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4 50-F-207-
JM-0490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荣知铁床

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5 50-F-207-
JM-0739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重庆勇耀包装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6 50-F-207-
JM-0767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景川木制

品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7 50-F-207-
JM-0918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重庆沙坪坝区四方

泡沫制品联营厂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8 50-L-015-
QT-0017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工矿用地

沙坪坝区红桥涂料

厂
搬迁 覃家岗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29 50-L-248-
GK-0001 太寺垭森林公园 采砂场 原中梁镇采砂厂 拆除设备复绿 中梁镇 已完成 是 是

30 50-G-006-
JM-0102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居民点

黎伟居民点

（长坡四季春农家

乐）

生态环境部《2019
年上半年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遥感监测

线索》

拆除构建筑物、复

绿
凤凰镇 已完成 是 是

该点位是缙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环境综

合整治自查发现问

题，在保护区内 576
平方米构建筑物已于

2019年 2月底前拆

除、已复绿并通过市

政府缙云山国家级保

护区环境综合推进组

验收销号

31 50010620
200002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其他人工

设施

重庆万通塔吊租赁

有限公司塔吊堆场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下发的沙坪坝区自

然保护地人类活动

疑似问题线索

搬迁 歌乐山街道 已完成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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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太寺垭森林公园
其他人工

设施
彩虹滑道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下发的沙坪坝区自

然保护地人类活动

疑似问题线索

拆除 中梁镇 已完成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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